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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中加强协调配合的意见
淮国土资〔2010〕164号

各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局、监察局、国土资源（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依法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中央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促进淮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协调配合，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立和实行联席会议制度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共同建立和实行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联席会议制度。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为本级联席会议的召集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部门的分管领导为本级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如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随时召开。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通报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调查处理的进展情况；讨论研究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协调配合问题；研究探讨预防和惩治国土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措施。
联席会议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分别确定一名有关处（科、股、庭、室）的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并兼任联席会议联络员，办公室主任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成员担任。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办公室成员会议。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共同建立和实行案件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收集有关信息并编发简报。
二、进一步完善案件移送机制
各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要认真按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和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等规定，切实做好案件的移送、受理工作。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中，认为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党纪政纪责任且自己无权处理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同级监察机关处理；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他贪污、受贿、渎职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处理；发现单位及个人有非法转让和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处理。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案件，要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手续完备。移送案件的材料包括：移送案件的函；案件线索来源材料；案件的调查报告；有关证据材料；涉案物品清单；其他有关材料。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应当及时审查。对决定予以立案的，应当及时将立案情况书面告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原因，书面告知移送单位，并退还原移送的材料。立案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单位。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就同一事实依法立案侦查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书面通知后，及时将案件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配合机制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中，应当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协助配合。
（一）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就涉嫌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的有关事宜，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咨询；对于有证据表明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可能逃匿或者销毁证据，需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提前介入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配合；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符合强制执行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予以强制执行。
（二）人民法院、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强制执行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时，遇到妨害执行公务、暴力抗法等行为时，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予以处置。
（三）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在调查处理涉嫌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时，根据需要可以邀请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派员协助调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在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需要鉴定耕地破坏程度、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的，可以提请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出具鉴定结论。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狠抓有关措施的落实。对于贯彻落实本意见中的情况或问题，请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
附件：
1.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2.淮南市耕地破坏程度鉴定专家库人员名单；
3.联席会议制度；
4.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制度
5.信息通报制度
6.联络员制度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淮南市公安局
淮南市监察局
淮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0年5月22日

附件一

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集人：张建华  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联系电话：0554-2699102  13515546293
成  员：杜本硕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联系电话：0554-6612002  13956406762
李元辉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联系电话：0554-6612348  13905547222
朱江禄  市公安局副局长
联系电话：0554-6611005  13905545355
达多荣  市监察局副局长
联系电话：0554-6645736  13966496166
程  远  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长
联系电话：0554-2699106  13637116789
王  琼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联系电话：0554-2699101  13605547661
联络员：江志珍  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联系电话：0554-6612015  13966467788
吴传伟  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
联系电话：0554-6612318  13956423649
程晋勇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
联系电话：0554-6611105  13805546600
周乾坤  市监察局助理纪检监察员
联系电话：0554-6654133  13655610579
苏  东  市国土资源局法规监察科科长
联系电话：0554-2699129  13505540458
廖多田  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
联系电话：0554-2699183  13909643729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王琼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苏东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督促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并办理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附件二

淮南市耕地破坏程度鉴定专家库人员名单

为及时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规范耕地破坏程度鉴定行为，根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关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办法》（皖国土资〔2009〕92号），成立淮南市耕地破坏程度鉴定专家库。名单如下：
一、淮南市耕地破坏程度鉴定专家库组成人员名单
程  远  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长
王  琼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刘瑞虎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林玉明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推广研究员
李国秀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张  华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李延山  市规划设计院副主任工程师
苏  东  市国土资源局法规监察科科长
董  荣  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刘晓东  市国土资源局规划科科长
张传乐  市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科科长
杨长权  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综合科科长
孟  斌  市测绘管理办公室主任
鉴定专家的调整和增加，由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实际决定。
二、工作职责
对市、县国土资源部门查处涉嫌破坏耕地（包括基本农田）、非法占地案件中破坏耕地程度进行鉴定。鉴定从专家库抽选五至七名专家组成鉴定组进行现场勘测，出具鉴定意见，鉴定结论作为破坏耕地的认定依据。

附件三

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察局和国土资源局组成，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责任领导。联席会议的职责和任务主要是总结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的情况和协调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二、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为国土资源局，每半年召集一次，经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议，也可召集临时会议。
三、联席会议就如下事项进行研究和协调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察局和国土资源局通报每半年各自依职权办理的涉及国土资源的违法犯罪案件总体情况，分析发案特点和趋势，并可以就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提出下步工作建议。
（二）研究解决各部门在相互协作和案件移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探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疑难问题。
（四）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其他问题。

附件四

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移送制度

国土资源局向公安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办理。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移送工作实施监督。
一、国土资源局在依法查处土地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应当在调查取证完结之日起三日内向公安局、人民检察院移送。
二、涉嫌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犯罪的，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犯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犯罪的，向人民检察院移送。
三、违反《矿产资源法》和《测绘法》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参照上条款执行。
四、在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中，对涉及中共党员、行政监察对象的，国土资源局在向公安局、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同时，应当将调查报告、证据材料报送监察局。
五、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对国土资源局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审查。
六、国土资源局对公安局、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它材料移送决定立案的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并办理交接手续。
七、对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的移送案件，国土资源局认为应当立案的，应先和公安局充分协商，争取达成一致。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建议，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涉案物品清单。
（四）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五）其他涉嫌犯罪的相关材料。
县区国土资源（分）局移送的案件和公安局、人民检察院收到的移送案件，应当于每季度最后十日内向各自上级部门汇总上报。

附件五

信息通报制度

各成员单位就本部门所办理的如下事项，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每月定期向其他成员单位通报。
一、国土资源局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受理、调查的案件线索。
二、国土资源局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
三、公安局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涉及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立案和结案情况。
四、监察局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涉及国土资源违纪案件的查处情况。
五、人民检察院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涉及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立案（自侦案件）、批准或决定逮捕和起诉情况。
六、人民法院向其他同级成员单位通报审判国土资源犯罪案件、国土资源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审查和执行国土资源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情况。
七、各部门之间通报新颁布施行的与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
八、成员单位需要了解其他成员单位系统内部的以上事项时，可以通过同级其他成员单位了解。
九、各成员单位认为有必要通报的其他事项。

附件六

联络员制度

联席会议办公室由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同志组成，办公室成员兼任各单位的联络员，负责协调联系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络员履行如下职责：
一、根据工作需要和单位领导安排，加强与其他单位联络员的沟通和联系。
二、负责联系本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的协作及案件移送工作。
三、具体负责信息通报工作。
四、就本部门查处国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向其他部门及时进行咨询。
五、负责组织研究、答复其他部门咨询的问题。
六、参加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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